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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3-05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的董事 9 人，全体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喜武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所持部分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本公司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集团”）所

持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公司”）100%股权及北京国华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华电力”）所持神华国华九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九江电力”）100%股权。本次收购的交易对价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为本

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厘定为 932,282.04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

团对前述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 

2、同意本公司就本次收购事宜，与神华集团、国华电力签订下列协议，并

批准该等协议项下的交易内容：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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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订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包头公司 100%股权的《股

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2）本公司与国华电力签订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九江电力 100%股权的《股

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3、确认中企华具备相应评估资质及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中企华与本

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中企华采用收益法对包头公司进

行评估的过程中采用的评估参数、预期收益等重要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结论符合实

际情况，评估结果公正合理。 

4、同意就本次收购完成后相关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下述安排，并批准下述安

排相关协议内容： 

（1）由九江电力按照原协议继续使用国华电力提供的财务资助； 

（2）本次收购完成后，在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同意的前提下，由本公司替代

神华集团为包头公司美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在由本公司提供的担保生效前，接

受神华集团继续就美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3）神华集团、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与包头公司共同签署《专利

使用许可协议》； 

5、授权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贡华章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

全权办理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公司签署、补充、

修改、执行本次收购相关交易文件，办理有关政府审批事宜，及按公司上市地上

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一切事宜。 

本议案涉及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的关联/关连交易，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

凌文董事、韩建国董事、孔栋董事、陈洪生董事在神华集团兼任职务，根据上市

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关联董事已充分披露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关连交易存在的利益关

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确认对上述关联/关连交易没有且不存在利益关系。 

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根据相关法律确认本议案所涉及关

联/关连交易从本公司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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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2、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 

3、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3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中国神华 2014 年经营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中国神华 2014 年经营计划。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与美国能源公司合作开发页岩气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本公司向中国神华海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增资 9,000 万美元，以此

为注册资本设立中国神华海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美国子公司（暂定名为“神华美

国能源公司”），与美国能源公司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格林县的 25 口页岩气井位

进行合作开发。 

2、授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本

次出资涉及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外汇等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合作开发美国页岩气项目的公告》。 

 

四、《关于投资建设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配套码头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示方案投

资建设二期工程配套码头项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8.72 亿元，其中 20%由绥中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自筹，其余 80%利用银行贷款。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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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组建神华包神铁路集团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以本公司所持的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全部 88.16%股权、甘泉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全部 88.46%股权和新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全部 90%股权折合人民币共

97.26 亿元和货币 20 亿元对神华包神铁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保持对神华包

神铁路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2、在增资完成后，将神华包神铁路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神华包神铁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并以前述四家公司组建神华包神铁路集团公司。 

3、授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本

次增资及组建集团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章程等）及对

相关文件进行合适而必要的修改，向相关政府机关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等。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中国神华能源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3 年 12 月 23 日 


